
鄂温克族自治旗农牧和科技局 2025 年鄂温
克旗防返贫保险采购项目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根据《呼伦贝尔市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完善防贫保险制度工作方案的通知》

（呼乡振发〔2021〕7 号）和《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乡村振

兴局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完善防贫保险制度的

指导意见》（内财农函〔2021〕469 号）要求，以主动控制规

模性返贫、探索建立精准防贫长效机制、坚决防止出现“因

病、因学、因灾、因意外返贫致贫”为目的，结合鄂温克族

自治旗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过

渡期“四不摘”的工作要求，咬定目标、坚持标准，解决突

出问题，巩固脱贫成果，提高脱贫质量，加强总结宣传，研

究建立解决防返贫工作的有效机制，确保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坚决筑牢防返贫底线。

二、投保主体

全旗脱贫享受政策户、监测户以及有意愿参加保险的其

它本旗农村牧区户籍人口，其中脱贫不享受政策人口按其他

本旗农村牧区户籍人口管理，行政、事业单位正式在编人员、

国有企业员工不在承保范围内，以家庭为单位实名投保，投

保主体自愿参加防贫保险，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的不予理赔。



三、承保主体

能够开展防贫保险专用条款业务的保险机构。

四、保费标准

按照自治区要求，防贫保险模式统一按商业型模式执行，

以家庭为单位，每人每年保费标准为 50 元。

本年度保险协议到期后，由保险公司扣除赔款及运营费

用后如发生财政专项资金结余的，则将结余资金全部返还乡

村振兴局，个人自筹部分原额返还各苏木乡镇。

五、资金来源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内蒙古自治区乡村振兴局关于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完善防贫保险制度的指导意见》

（内财农函〔2021〕469 号）中明确了开展“防贫保”业务

资金来源，由区、市、旗三级财政和投保的农牧户按比例共

同分担，具体为:

2022、2023 年，享受政策脱贫户和边缘易致贫户的保费

由政府承担 90％，个人承担 10％;其他本旗农牧户的保费由

政府承担 80％，个人承担 20％。（即享受政策脱贫户和监测

户个人缴纳保费 5 元，政府承担 45 元；其他旗内农牧户个

人缴纳保费 10 元，政府承担 40 元。）

2024、2025年，脱贫户和边缘易致贫户的保费政府承担

80%，个人承担20%，其他本旗农牧户的保费由政府承担60％，

个人承担40％。（即享受政策脱贫户和监测户个人缴纳保费

10元，政府承担40元；其他旗内农牧户个人缴纳保费20元，



政府承担30元。）

政府承担部分的资金来源为区、市、旗三级财政预算安

排的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其中，自治区级承担 60％，

市级承担 20％，旗县级承担 20％。

六、2025 年个人承担部分来源

因2024年个人缴费结转资金较多，2024年投保的牧户未

发生理赔的人员，享受政策脱贫户和边缘易致贫户的保费由

2024年度个人承担部分直接结转至2025年个人承担的部分

中继续投保使用，自行补齐2025年剩余增加个人承担部分即

可。

其中：2024年未出险的享受政策脱贫户和边缘易致贫户

的保费由2024年度个人承担10%直接结转至2025年个人承担

20%的部分中继续投保使用，自行补齐2025年剩余增加个人

承担10%即可（即2024年未出险的享受政策脱贫户和监测户

2024年个人缴纳保费5元直接结转至2025年的保费中继续使

用，自行补齐2025年个人应承担的剩余5元）；

2024年未出险的其他本旗农牧户的保费由2024年度个

人承担20%直接结转至2025年个人承担40%的部分中继续投

保使用，自行补齐2025年剩余增加个人承担20%即可（即2023

年未出险的其他旗内农牧户个人缴纳保费2024年个人缴纳

保费10元直接结转至2025年的保费中继续使用，自行补齐

2025年个人应承担的剩余10元）。

在2024年发生理赔的脱贫户和边缘易致贫户的保费政

府承担80%，个人承担20%，其他本旗农牧户的保费由政府承



担60％，个人承担40％。（即享受政策脱贫户和监测户个人

缴纳保费10元，政府承担40元；其他旗内农牧户个人缴纳保

费20元，政府承担30元。）

七、申报方式

（一）自下而上。投保主体自主向所在嘎查提出申请；

各苏木乡镇、嘎查通过日常监测排查，按月进行申报。

（二）自上而下。旗乡村振兴局、医保局、民政局等部

门通过本部门数据筛查，推送至保险机构进行理赔。

八、保障政策

（一）脱贫户、监测户救助标准

类别 项目
脱贫户、监测户

给付档级 比例 计算方式或说明

因病

救助

自付医疗

费用补偿

1万元以下 60%

［（住院医疗费用－医保－大病－救

助－其它补偿）］×各档对应的发放

比例。

1万元-3 万元 70%

3 万元-7 万元 80%

7 万元以上 90%

补偿限额：累计≤7 万元/年/人。

重大疾病

保障

经二级以上（含二级）的医疗机构诊断初次罹患二十种重大疾

病（附件一）之一的，保险人给付重大疾病补偿金。一次性给

付 1万元。

因意外

事故

救助

意外致残

四级伤残 1.25 万

以 5 万元作为基数，按照 1-4 级伤残

进行比例补偿。保险期外致残、原本

无劳动能力不享受本项保障。

三级伤残 2.5 万

二级伤残 3.75 万

一级伤残 5万



因学

救助

贫困学生

教育补助

0.6 万元以下 100% ［（学费+住宿费）－各类教育补贴资

金-免赔额 0.1 万元］×各档对应的发

放比例，每人每年资金发放补偿的总

金额最高不超过 2 万元。

0.6 万元-1 万元 80%

1 万元以上 60%

因灾

救助
受灾补偿

2万元以下 50%
［因灾实际损失-其他政策性补助－

免赔额 0.5 万元］×各档对应支付比

例赔付金额最高不超过 3 万元。

2-5 万元 60%

5 万元以上 70%

生活

困难

救助

以每年 9 月 30 日为节点，

提前测算投保主体家庭年

人均收入情况，对骤减或低

于扶贫标准线的进行救助。

——

各苏木乡镇提出理赔名单，经旗乡村

振兴局审核通过后，统一组织保险经

办公司进行理赔。

（二）一般农牧户救助标准

在启动救助程序前，对一般农牧户收入支出情况进行测

算，（一般农牧户家庭年度总收入－大额刚性支出）/人口数

≤0.5万元的，符合救助条件，启动救助程序。其中，大额

刚性支出指因病、因学、因灾、因意外等方面支出，不包括

个人基本生活、消费等方面支出。

类别 项目
一般户

给付档级 比例 计算方式或说明

因病

救助

自付医疗

费用补偿

1万以下 20%
［（住院医疗费用－医保－大病－救

助－其它补偿）－免赔额 1 万元］×

各档对应的发放比例。

1万元-3 万元 30%

3 万以上 40%

救助限额：累计≤2 万元/年/人。

因意外 意外致残 四级伤残 1.25 万 以 5万元作为基数，按照 1-4 级伤残进



事故

救助

行比例补偿。保险期外致残、原本无

劳动能力不享受本项保障。

三级伤残 2.5 万

二级伤残 3.75 万

一级伤残 5万

因学

救助

学生教育

补助

0.6 万元以下 70% ［（学费+住宿费）－各类教育补贴资

金-免赔额 0.4 万元］×各档对应的发

放比例，每人每年资金发放补偿的总

金额最高不超过 1 万元。

0.6 万元-1 万元 60%

1 万元以上 50%

因灾

救助
受灾补偿

2万元以下 50%
［因灾实际损失-其他政策性补助－免

赔额 0.5 万元］×各档对应支付比例

赔付金额最高不超过 3 万元。

2-5 万元 60%

5 万元以上 70%

生活

困难

救助

以每年 9月 30 日为节点，提

前测算投保主体家庭年人均

收入情况，对骤减或低于扶

贫标准线的进行救助。

——

各苏木乡镇提出理赔名单，经旗乡村

振兴局审核通过后，统一组织保险经

办公司进行理赔。

九、理赔程序

嘎查级初审。经嘎查“两委”、驻村工作队对申请人员

信息进行统计，核实后上报所在苏木乡镇级人民政府。苏木

乡镇级审核。各苏木乡镇对申请人员情况进行审核，并将相

关信息上报旗乡村振兴局。旗级复审。乡村振兴局、会同保

险公司进行复审，经实地调查核实后，确定补偿对象和补偿

金额。补偿金发放。保险机构应对符合理赔政策的及时给予

理赔，并将有关凭证、理赔数据反馈至旗乡村振兴局备案存

档，并定期对进行公示。不符合理赔标准应及时告知申请对

象。在理赔过程中，申请对象和承保机构各自承担举证责任，



旗乡村振兴局承担监督责任。

十、有关要求

（一）强化核查。各苏木乡镇及时了解辖区内低保人口、

易返贫致贫人口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刚性支出较大或

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人口等低收入人

口家庭经济状况，及时发现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的低收入人口，

及时申请上报，并积极配合保险公司调查核实。

（二）严格管理。旗乡村振兴局在保险协议到期后对保

险公司的运营管理进行考评，以群众认可度、满意度为标准，

对群众不认可、反映不良、未按照协议执行的、未据实理赔、

严重超时的保险公司进行更换，不再续签防贫保险协议。

（三）加强宣传。各苏木乡镇要加强防贫保险政策业务

培训，确保工作人员熟练掌握政策和流程，推动防贫保险业

务顺利开展，切实加强政策宣传引导，通过发放宣传单、张

贴宣传标语等方式让防贫保险政策家喻户晓，引导广大群众

积极参与。


